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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

关于收到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通知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公

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刊登了《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51），定于 2019

年 6 月 27 日（星期四）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8 年

年度股东大会。 

公司股东李敏女士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向公司书面提交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年

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函》（签名人为马淑芬、李敏），提议将《关于罢免

谭昌彬先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

则>的议案》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：单独或

者合计持有公司 3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

书面提交召集人。截至 2019 年 6 月 13 日，股东马淑芬女士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

司股票 26,375,929 股，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，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

26,375,92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10.00%；股东李敏女士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

5,381,762 股，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,855,501 股，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

7,237,26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2.74%。《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办法》”）第三十二条规定“对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记录的证券，由证券公

司以自己的名义，为客户的利益，行使对证券发行人的权利。证券公司行使对证券

发行人的权利，应当事先征求客户的意见，并按照其意见办理。客户未表达意见的，

证券公司不得行使对发行人的权利。前款所称对证券发行人的权利，是指请求召开

证券持有人会议、参加证券持有人会议、提案、表决、配售股份的认购、请求分配

投资收益等因持有证券而产生的权利”。 



2019 年 6 月 14 日，公司收到董事长谭昌彬先生的《说明》，因马淑芬女士作为

公司股东从来没有到公司指定的现场参加过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，公司工作人员也

从来没有见过马淑芬女士本人，谭昌彬先生质疑该提案是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，

要求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认真核实其真实性，以维护其基本权利。同日，公司

出具《致股东马淑芬女士的函件》，就董事长谭昌彬先生提出的质疑，公司认为鉴于

此提案事关重大，为维护全体股东的权利，保护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，以及谭昌彬

董事的合法权利，请马淑芬女士在 2019 年 6 月 17 日下午 5 点前到公司成都办公地

面前提案，否则公司无法确认该临时提案的真实性。 

 

 

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6月 14日 

 


